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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 年 1 月 21 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东风大街 5168 号富维股份董事会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2,587,4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4.75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杨文昭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德恒律师

事务所执业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4人，董事长胡汉杰先生、董事孙静波女士、董事卢

志高先生、独立董事陈守东先生、独立董事刘柏先生因事未列席；

2、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洪敏先生，副总经理于森先生，副总经理焦杨先生，副

总经理卢山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李延军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1,804,306 99.7645 776,251 0.2333 6,900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20,572,113 99.5455 983,563 0.4438 23,488 0.0107



3、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日常与富奥股份及其关联方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6,437,502 98.1475 869,563 1.8378 6,900 0.014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5,873,269 97.9812 6,705,088 2.0160 9,100 0.002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45,70

2,024

97.8439 983,5

63

2.1057 23,48

8

0.0504



3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日常与

富奥股份及其

关联方关联交

易的议案

45,83

2,612

98.1235 869,5

63

1.8616 6,900 0.014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2项议案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第 3项议案吉林省亚东国

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和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会议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珊、王麒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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